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佛教與基督教 佛陀釋迦牟尼生於主前六世紀印度一貴族家庭，本名叫瞿雲悉達多（Siddhartha Gautama）。他的父親不欲他目睹人間一切疾苦，故自小便將他收養於深宮中。但悉達多長大後，無可避免地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，終於看見人間一切生老病死的痛苦，深受困擾。後來他遇上一個得道高僧，知道生命的痛苦是免不了的，便大感失望，決定離家訪道，尋找終極的真理，以解救人間的苦難；從此他便捨棄家中榮華，作個流浪的僧侶。【編按︰有關佛陀早期生活及出家經過，均是無法證實的傳說，而且傳說的版本甚多，反映出信眾對佛陀的景仰。】
　　開始的時候，他嚴苛待己，過著苦行僧的生活，希望藉此悟道，卻是徒勞無功。【編按︰如是者經過七年嚴格禁慾主義的生活，他的身體日呈衰弱，精神亦常陷不繼的現象，他終於明白禁慾或縱慾，均非獲致快樂及心境澄明之道；乃決定重新調理身子，好再繼續以冥想為中心的修行。自此後，他開始採取「中道」而行，即既不禁慾苦己，亦不縱慾溺己。按傳說，他是在深夜冥想中，精神進入恍惚之境，前生種種歷歷在目，是為第一異象。夜近黎明，他得第二異象，瞬間領悟了佛教最基本的要道︰「萬物皆本其『業』而輪迴」，終於明白「存在」的本質，他的精神便脫離肉體的困擾，脫離生的執著，甚至脫離對真理的執著，是為菩提樹下的證悟成道。對於這種解脫的狀態，《巴利經文集》（Suttra-nipata, tr. Lord Chalmers, in Buddha's Teaching, Harvard Oriental Series, XXXVII, p. 68）說︰「放下我執，悟得『解脫』全容，遠離輪迴恐怖，信仰正道。諸業既盡，自我無縛無著，無彼無此……。」】
　　菩提樹下的這個經驗，使他變成「佛」（Buddha）──「開悟者」、「覺者」，使他得到四個重要的領悟︰
　　1.生命滿了苦難，重要的有四︰生、老、病、死；受苦是人生一個無了期的循環，而輪迴（Metempsychosis{\LinkToBook:TopicID=787,Name=Metempsychosis}）就是一個咒詛。
　　2.人生痛苦皆源於人的無知，無知於真我為何，也無知於生命之本相。無知的人才有種種慾望與執著──對物界及非物界皆然。然而這個世界既無恒久的生命、終極的能力，或絕對的喜樂，人竟執迷於此而白受痛苦的折磨，這都是無知使然。
　　3.人要破執著，必須先認識萬物色相（包括人的靈魂）原為空。佛教最重要的教義之一，就是非我或無我（anatta）【編按︰所謂非我或無我，並不等於後期人文主義（Hum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1,Name=Humanism}）者所言之「忘小我」以成大我，按《佛教詞典》言︰「不論是身體的、精神的，凡能顯示實在的諸現象中或諸現象外，就終極意義來說，實在沒有所謂完全真我、完全人格，或不滅之實體可言」（Nyanatiloka, Buddhist Dictionary, Columbo, 1956, p. 11）。故此佛教所言之無我，與印度教（Hindu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66,Name=Hinduism and Christianity}）所言之「自我」（A_tman），是完全不同的。佛教認為「我」之意識必須破除，進而達致「虛心玄鑒」，「默耀韜光」之境；印度教則認為，「真我」必須與「大我」（Brahman，或作「梵」）相合為一，「梵我一如」，「梵即我，我即梵」，是印度教的至高境界。
　　佛陀認為「自我」是一切慾望、好惡之情的本源，由是產生痛苦，是之為「業」。人奢望經過自我以致知，故慾情湧生；但世上萬象萬理之背後本為無，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的狀態，不是真實恆久的；故諸行（萬象）無常，諸法（一切存在）無我，人當力求「寂靜涅槃」的正果，這是佛教形上學的主旨，也是拯救論的中心】。
　　4.要達致上述的境界，佛教不是單教人以冥想，也有修行的指導，包括正面、積極的八種行為，如正確的觀點、追求的目標、言語、行為、生活方式（即簡樸）、努力、警覺及專注【編按︰也有反面的五戒及五律，如戒殺生、戒偷盜、戒淫邪、戒妄語、戒飲酒；對要指導眾生的丘尼，還有五律，即不過中時食戒、不歌舞娼妓戒、不香髮塗身戒、不坐高床戒、不持金銀寶物戒。這些不止於消極的袪除、解脫之道，佛陀相信道德修行與真實樣相的證悟，才能打通直視之祕，到達涅槃之境。基督徒不應看佛教這種教訓純為虛無主義，他們「無我」的修為，與基督教神修傳統（mystic tradition）所言之「治死老我」，或「破碎自我」，「世界及自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」等思想，不是絕對無相通之處的】。
　　自佛陀之後，佛教分為好幾個不同的支派【編按︰主要為「小乘」及「大乘」兩種。小乘以個人解脫，進入「涅槃」為目的；大乘以普救眾生為目的。但按其宗派而言，佛教可分三大分支︰一、「印度派」，小乘有二十部，出於宗輪論；大乘分中觀和瑜珈二宗。二、「中國派」，有十三宗，即毘曇、成實、三論、涅槃、地論、淨土、攝論、法華、華嚴、法相，以及律宗、禪宗和密宗等。三、「日本派」，有八宗、九宗、十二宗諸說；八宗即三論、法相、華嚴、俱舍、成實、法華，及律宗、密宗。九宗則於八宗另加禪宗；十宗則另加淨土宗；十二宗則於前十宗加真宗，及日蓮宗】。小乘佛教只看佛陀為偉大的教法師，不像大乘佛教視之為神；前者只向具道心之僧人（Arhats）傳佛法，後者則向眾生啟悟，相信人人皆可成佛（Bodhisattvas）。
　　【編按︰佛教在中國的歷史，始於後漢明帝永平年間，他派蔡愔至印度求佛法，佛教始傳入中國。至南北朝時，佛教思想已是頗具規模的系統，國人對之了解日深；到宋初期間，中國第一流的思想家均為佛學家；他們把中國固有之思想注入佛學，使之本色化，而成為中國特有之佛學。
　　按馮友蘭在《中國哲學史》（無出版年日，63～6頁）所言，具「中國傾向」之佛學有三特性︰一、原教之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」，與中國人以實有論來看世界不合，故以「不真空」（僧肇語）而代替原來之「空」。二、原教之涅槃圓寂之思想，與中國人務實的性格不合，故代替永寂不動的，是中國人之「繁興大用」，講求的不是個人冥想追求，而是入世、濟世。三、原教本於印度之階級觀念，把人分為有佛性及無佛性二類，與中國「人人皆可以為堯舜」之中國心不合，故代之以「人人皆有佛性，一闡提亦可成佛」（道生語）。這些分別卻不是十分嚴格，因印度佛教亦有此等思想，只是中國人特別加以發揮，而成為中國佛教之特色而已。佛教在中國本色化之傑出成績，早為研究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神學的人提出，但能否依樣畫葫蘆，自然是另一個問題了。】
　　再者，在教義上二者都有分別。大乘佛教不大重視「虛無」（sunyata）的參悟，他們認為之人生樂境，頗近西方「天堂」的說法，那是誠心修道之信眾有一日會到達的，是滿有慰藉及希望之鄉──是為西方淨土。
　　管轄西方淨土的是「阿彌陀佛」（AmidaBuddha），此教義為禪宗及西藏佛教所拒，卻為不少近代佛教徒所接受，包括日本、美國，及亞洲的佛教徒。經過修改及發展，此支派的佛教亦為今天北美及歐洲人接受。在教制及禮拜儀式上，他們採納不少基督教的做法，如在星期日聚集，有自己的「主日學」，稱他們的廟宇為教堂等；但佛堂建築則大抵上與其他支派的佛堂相同。
　　在近代，佛教吸引西方人士（尤其是西方基督徒）者，主要是日本禪宗（Zen Buddhism）【編按︰胡適稱禪宗為「佛教宗教改革（的產物）」；日本學者鈴木大拙（Suzuki）則說，「禪宗是中國思想反叛印度思想的產物」，二者看似不同，其實所言實為一物。胡適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解說，鈴木大拙則是從宗教經驗來分析】及西藏的佛教。二次大戰後，西方人士對傳統基督教頗感失望，於是轉向東方宗教尋求慰藉與出路，他們對禪宗的修為和冥想極有興趣，其中尤以天主教人士為最；他們渴求重獲靈性更新之道，便鼓吹一種基督教與禪宗的混合體，稱作「基督教的禪宗思想」，或「禪宗的天主教精神（參W. Johnson, Christian Zen, New York, 1971; A. Graham, Zen Catholicism, London, 1964）。另些人則認為，禪宗的徹悟與基督教的悔改，或「公案」與明白聖經之間，是可以互相印證的（J. K. Kadowaki, Zen and the Bible, London, 1980）。甚至佛教的經濟觀，也吸引一些西方基督徒的興趣（E. F. Schumacher, Small is Beautiful, London, 1973）。基督徒佈道家應留意西方兩種佛教徒︰一些亞洲裔的佛教徒，他們祖先對「阿彌陀佛」的信仰，是源遠流長的；另有一些歐洲裔的佛教徒，因對傳統基督教在屬靈教導的失望，而轉向佛教，尋求冥想之道的。【編按︰在亞洲，佛教是最有勢力的宗教，一般佛教徒雖然混雜了不少地方宗教的迷信，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輕看他們的宗教。近代研究宗教比較學的學者指出，佛教（尤其是禪宗一支的）的世界觀與基督教「聖禮的世界觀」（sacramental cosmology），其實有許多相通之處，因此基督徒接近佛教徒時，不宜以一種審判的態度開始。中國人是非常實際的民族，對西方護教式或判教式的思想不大感興趣，但對解決人生實際的問題，一般都很留心。因此基督徒與佛教徒要建立對話的接觸點，不妨從人生的苦難及其解救之道開始。佛教徒若對慈悲為懷的「觀世音」或「阿彌陀佛」這樣心儀，對耶穌的捨身十架及對貧病無告者的憐憫，應是比較容易接受的。】
　　但基督教與佛教在許多重要教義上，都是不一樣的，試舉三方面說明︰
　　1.佛教不接納人是有靈魂的，聖經卻極重此點（創二7；參人類學，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。聖經認為若要認識人，就一定要明白他是神造的，是要倚靠神而活，也必須與神保持和好的關係。人的死亡不會帶來靈魂的死亡，耶穌的話說得很清楚（太十28）。
　　2.新約斷然否認輪迴之說。人只會死一次，他一生功過都要接受審判（來九27）。基督徒的希望不在擊破生死循環而達靜寂之境，乃是在基督內得享永遠的生命（帖前五9～10）。
　　3.聖經告我們，受苦之源不在人的無知，乃在人的犯罪。聖經雖指出個人的苦難，非盡是個人犯罪使然，它卻清楚指出，罪是藉一人的犯罪而進入世界，罪惡及死亡亦是這樣進入人的生命。再者，聖經要求人與基督同受苦難，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別人（羅八16～17），卻禁止人獨善其身，希望脫離苦難。
　　今天西方教會熱衷於自我求進之道，種種以如何達致快樂成功的講座大受歡迎，此風亦吹遍亞洲中產的教會。這種但求一己通達的思想，與佛教徒但求己身免受苦難的做法，其實沒什麼分別，卻與福音的教導大相逕庭。假如基督徒想要與佛教徒同享基督耶穌的福音，就一定要像基督那樣，預備為所信的受苦，是為了真理和公義，也是為了別人來受苦。耶穌為了受壓迫者，為了被社會棄絕的人而站起來，至終自己亦受到棄絕和壓迫──死在十字架上，為了別人而受最大的苦難──這些都是非常獨特的信息；然而今天基督徒的物質主義和自我中心的行為，已把福音獨特的信息遮蓋起來。
　　當我們與佛教徒談論耶穌基督的時候，必須重視耶穌基督的犧牲、受死，和復活，好與他們逃避及虛空的教導對照。我們一定要讓人看出，今天作基督徒也是願意為他人受苦；這些見證是非常有力的，無論對西方或東方佛教徒都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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